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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相关安全
管理人员进行行政处理及实施相关监管
措施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南通市市政园林局：
为严格落实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合称“安管人员”）等安全生产责任，有效防范安全生产风险，压降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根据《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现对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相关安管人员进行行政处理及实施相关监管措施通知如下。
一、关于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暂扣、吊销和撤销。凡《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有明确违法违规事实和责任的安管人员，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暂扣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一年；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撤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纳入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不良信用信息公开3年。安管人员在证书有效期内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有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因发生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安管人员，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凡《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有明确违法违规事实和责任的外省施工企业安管人员，我厅将请事故责任企业工商注册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二、关于安管人员行政处罚后的市场准入联动措施。凡《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有明确违法违规事实和责任安管人员，其信息推送至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本省安管人员以处罚决定书生效时间为准、外省安管人员以发函时间为准），限制其作为安管人员身份在苏参加或用于项目投标、合同归集、项目管理人员配备、企业或项目安全管理等事项。本省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处罚到期后自动解除，外省施工企业安管人员根据其发证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处罚期限予以解除。本省安管人员凡被暂扣、撤销或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的，我厅将在“江苏省建筑业监管信息平台”对电子证书实施相应操作处理。证书状态信息可通过两种途径查询，一是江苏省政务服务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旗舰店—证照查询验证—人员资格证书查询；二是扫描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电子证书二维码自动获取。
    三、关于更换负有事故责任的安管人员。凡《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有明确违法违规事实和责任的安管人员，暂扣、撤销或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的，建筑施工企业应提前做好安管人员安排，及时调整事故发生项目的安管人员，并办理变更。事故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对安管人员的处罚决定后，应核查项目安管人员配备和变更情况，人员变更应符合相关规定。未办理变更的不得继续施工，经责令限期改正后仍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部令第17号）第三十条所列安全生产条件的，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提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暂扣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期间，事故涉及的安管人员离职或调动的，安管人员有义务主动告知新用人单位前期事故调查情况、后续因事故责任认定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以及因行政处罚可能给新用人单位在项目投标、合同归集、项目管理人员配备、企业安全生产条件降低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因安管人员未主动知给新用人单位造成上述影响或损失的，新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其赔偿。
四、关于安管人员在事故发生项目的整改工作。发生事故的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事故发生后立即责令项目停工限期整改，安管人员应主动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约谈和事故调查，并做好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限期整改应根据整改难易程度及所需合理时间确定，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停工整改在5天左右，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停工整改在10天左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停工整改15天左右，同一项目发生第2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参照较大事故执行。安管人员应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建筑施工事故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报告制度的通知》（苏建质安〔2017〕601号）规定要求做好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报告工作。项目经整改后报请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整改期间企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分管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技术负责人、安全总监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有1人现场督办整改，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督办期不少于3天，较大以上产安全事故督办期不少于7天，督办工作应有影像和文书等资料留痕。事故发生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未处罚为由，责令施工现场无限期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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